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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建設和交通局關于

印發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港澳工程及相

關咨詢企業資質和專業人士執業資格認可管理辦法的通知

各有關單位：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港澳工程及相

關咨詢企業資質和專業人士執業資格認可管理辦法》已經管委會同

意，現印發實施。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請徑向自貿區南沙片區建

設和交通局反映。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建設和交通局

2021年11月16日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港澳工程及相關咨

詢企業資質和專業人士執業資格認可管理辦法

第一條 爲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香港特别行政區（以下

簡稱“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工程及相關咨詢企業和

專業人士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自貿區南

沙片區”）便捷有序提供服務，加快打造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根據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和《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關于印發香港工程建設咨詢企業和專業人士

在粵港澳大灣區内地城市開業執業試點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等規定，結合自貿區

南沙片區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取得香港、澳門工程及相關咨詢資質的企業（以下簡稱

港澳企業）和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士（以下簡稱港澳專業人士），具備

規定條件并經合法備案，可以在自貿區南沙片區範圍内直接提供服

務。

第三條 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港澳企業和專業

人士的備案管理工作，并負責跟進與上級主管部門的溝通和協調，其

他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各統籌投資項目建設單位爲配合部門。

第四條 在自貿區南沙片區直接提供服務的港澳企業應當同時具

備以下條件：

（一）從事建築勘察、設計、施工、監理、造價等工程業務及其

咨詢服務（内地法律、法規暫不允許的除外）的企業。主要包括建築

師事務所、測量師事務所、園境師事務所、工程建設顧問公司、施工

企業等；

（二）已在香港進行商業登記并在合法學（協）會登記的咨詢或

設計類企業、已在澳門進行商業登記并合法注冊的咨詢或設計類企

業，或者已在香港、澳門進行商業登記并合法注冊的施工類企業；



（三）在香港、澳門連續開展工程及相關咨詢業務不少于2年，其

中施工類企業不少于5年；

（四）咨詢或者設計類企業已購買職業責任專業保險的理賠覆蓋

地域範圍包含自貿區南沙片區或承諾在承接工程業務後2個月内補交理賠

覆蓋地域範圍包含自貿區南沙片區的職業責任專業保險材料。取得備案後，如

不能履行承諾的，則由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撤銷備案。

第五條 在自貿區南沙片區直接提供服務的港澳專業人士應當同

時具備以下條件：

（一）從事建築勘察、設計、施工、監理、造價等業務（内地法

律、法規暫不允許的除外）的專業人士，主要包括港澳工程及相關咨

詢領域的注冊工程師、注冊建築師、注冊測量師、注冊園境師以及香

港認可人士等；

（二）具有香港或者澳門居民身份；

（三）在香港相關注冊管理局或澳門特區政府機構合法注冊，或

者在香港認可人士注冊事務委員會注冊列入認可人士名冊，并在注冊

有效期内。

前款所稱的香港認可人士是指香港注冊建築師、土木或結構工程

界别的注冊工程師、注冊測量師，通過香港特區政府考試，有資格代

表業主統籌建築事務的專業人士。

第六條 港澳企業競投自貿區南沙片區工程項目時，其資質和投

标資格應按照《港澳企業直接提供服務投标資格比對表》（詳見附件

1）予以認可，不得突破港澳企業在港澳已完成同類項目業績的工程規模和技術指

标。

第七條 在自貿區南沙片區直接提供服務的港澳專業人士，其注

冊執業資格應按照本人在港澳注冊類别和執業範疇予以認可。港澳專

業人士具體從業範圍依照《港澳專業人士直接提供服務資格比對表》

（詳見附件2）認可。

第八條 港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在自貿區南沙片區内直接提供

服務前，應當向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申請備案，具體按

照備案指引（詳見附件3）提交備案材料。取得從業資格的企業和取得執業資

格的專業人士已經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主管部門備案的，同樣可以在自貿區南沙

片區直接提供服務。

港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經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備

案後，可以在自貿區南沙片區内直接提供服務。備案申請人提交的材

料若是在香港、澳門形成的，應當辦理公證認證手續。已在廣東省住

房和城鄉建設主管部門、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

片區（以下簡稱“自貿區前海片區”）、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珠海橫



琴新區片區（以下簡稱“自貿區橫琴片區”）通過備案的機構和專業人士，可提交

廣東省住建主管部門、自貿區前海片區、自貿區橫琴片區備案證明材料

代替公證材料。

符合備案條件的，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予以備

案，并根據申請人在港澳的注冊範圍和業績備注其業務範圍，備案名

錄在南沙區政府門戶網站予以公布。

未經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備案，且未經廣東省住房

和城鄉建設主管部門備案的港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不得在自貿區

南沙片區直接提供服務。

第九條 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在收到港澳企業和專

業人士提交的申請材料後，應在5個工作日内決定是否準予備案。準予備案

的，應在南沙區政府門戶網站公示，公示期間無異議的，發出備案認可書（詳見附

件4），不予備案的，應當說明理由。對申請材料的非核心要件可以采取容缺受理

方式通過限時補正達到要求，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一次性告知申

請者需要補充的内容，根據補充材料決定是否予以備案。

已合法備案的港澳企業和專業人士，涉及到信息變更或備案認可

文件續期的，需以規定表格遞交申請（詳見附件5）。涉及增加備案範圍

的，應一并提交業績材料的公證文書。

經備案的港澳企業和專業人士，爲自貿區南沙片區市場主體直接

提供服務時，還應符合以下原則：

（一）如從事有關規劃和測繪的活動，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

定，并遵守行業主管部門的監管要求；

（二）港澳企業駐自貿區南沙片區負責人應具有港澳居民身份。

第十條 備案有效期與港澳執業注冊有效期一緻。經備案的港澳

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在備案時提交的信息資料發生變更的，應當自發

生變更之日起30日内通知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逾期未通知的，

原備案失效。

第十一條 經備案的港澳企業應當在備注的業務範圍内提供服

務。自貿區南沙片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予以認可，并辦理相關許

可手續。涉及政府采購服務的，應嚴格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

購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第十二條 港澳專業人士在自貿區南沙片區内直接提供服務，應

當加入已在自貿區南沙片區備案的港澳企業或者具備相應資質的内地



企業。經備案的港澳專業人士應當在備注的業務範圍内提供服務。港

澳專業人士提供需要加蓋内地執業印章相關專業服務的，有關圖紙及

文件應當由港澳專業人士簽字并加蓋其所加入企業的公司印章。自貿

區南沙片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應當予以認可，并辦理相關許可手續。

第十三條 港澳企業在自貿區南沙片區競投工程項目時，區内各

市場主體應認可其“直接提供服務”投标資格，根據企業實際業績委托選用，

對其進行業績和同等經驗考核。已合法備案的港澳施工類企業，在競投項目時，應

向建設單位承諾不低于内地建築施工企業安全生産标準和條件，視同取得項目的相

關競投資格。建設單位将項目發包給港澳企業的，應在發出中标通知書或确定合作

意向後5個工作日内，向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報送有關情況。涉及應

當辦理商事登記和有關安全生産條件審查的（施工類企業），有關合同信息采集和

審查工作可放寬至企業承攬工程後、工程開工前進行，合同信息采集完成後方可開

設銀行賬戶。自貿區南沙片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要嚴格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保障制

度對接順暢、建築市場運轉良好。

第十四條 經備案的港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直接爲建設項目提

供專業服務，應當遵守内地法律、法規、規章相關規定，符合内地技

術标準和規範。

沒有明确的國家、行業及地方技術标準和規範的，港澳企業可以

根據香港和澳門現行的技術标準規範、施工工藝提出技術方案，經自

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組織評審通過後，可以在建設項目中

采用。

第十五條 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按照内地法

律、法規、規章規定及标準規範要求，對經備案的港澳企業和港澳專

業人士的開業執業活動實施日常監督管理。對于在自貿區南沙片區内

直接提供服務的港澳企業，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每半年

抽查其服務水平和質量，并将抽查結果存檔。對于在自貿區南沙片區

内直接提供服務的港澳專業人士，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

對其專業操守、服務水準、雇主評價等專項進行監管和調查，每半年

以調查表（報告）的形式制定管理檔案，年終綜合調查情況建議是否

給予其備案續期。

第十六條 未經備案的港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在自貿區南沙片

區直接提供服務開業執業的，或者經備案的港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

超出備案的業務範圍直接提供服務的，自貿區南沙片區相關行政主管

部門應當不予認可，并按照内地未取得資質證書承攬業務和未取得資

格證書擅自執業或者超越資質等級承攬業務的相關規定予以處罰。



第十七條 經備案的港澳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的違法違規行爲，達

到内地法律法規規定應當被處以降低資質等級處罰的，自貿區南沙片

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對其備案信息注明失效，并在一年内不再受

理該企業的備案申請；達到内地法律法規規定應當被處以吊銷資質證

書處罰的，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對其備案信息注明

失效，并在三年内不再受理該企業的備案申請。

經備案的港澳專業人士在執業活動中的違法違規行爲，達到内地

法律法規規定應當被處以吊銷執業資格證書處罰的，自貿區南沙片區

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對其備案信息注明失效，并在五年内不再受理

該人員的備案申請；造成重大事故的，終身不予備案。

第十八條 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将經備案的港

澳企業和港澳專業人士納入南沙信用信息系統，判定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不再受理該企業或專業人士的備案申請，并知會香港發展局、香

港屋宇署、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相關的注冊管理局和相關行業學

（協）會；已登記備案的，應當對其備案信息注明失效，由自貿區南

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通知有關港澳企業、專業人士和相關聘用

方：

（一）因發生工程質量安全事故或市場違法違規行爲受到有關部

門停業整頓或其他行政處罰的；

（二）專業人士在專業方面有失當行爲或疏忽行爲的；

（三）隐瞞事實或提供虛假材料申請備案、續期的；

（四）以弄虛作假、賄賂等不正當手段獲取業務的；

（五）存在拖欠工人工資行爲的；

（六）其他違反法律、法規及自貿區南沙片區相關規定的。

第十九條 自貿區南沙片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将港澳企業和

港澳專業人士的從業情況在南沙區政府門戶網站予以公示，并知會香

港發展局、香港屋宇署、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相關的注冊管理局和

相關行業學（協）會。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印發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辦法有效期内

如遇法律、法規或有關政策調整變化的，從其規定。

附件：1.港澳企業直接提供服務投标資格比對表.doc

      2.港澳專業人士直接提供服務資格比對表.doc

https://www.gz.gov.cn/attachment/7/7475/7475485/7919307.doc
https://www.gz.gov.cn/attachment/7/7475/7475490/7919307.doc


      3.自貿區南沙片區港澳工程及相關咨詢企業和專業人士備

案指引（2021版）.doc

       3-1 港澳工程及相關咨詢企業在自貿區南沙片區開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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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澳门企业“直接提供服务”投标资格比对表 

序

号 

澳门企业在澳门的分类 

（参照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有关表述） 
比对内地企业资质、资格 备注 

企业分类 
注册项目 

（执行职务） 

1 公司（都市建筑） 实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序列，同等业绩） 应在

备案

业务

范围

内承

揽工

程。 

2 建筑商（个人）（都市建筑） 实施工程 专业班组（非主体结构同等业绩） 

3 公司或自然人商业企业主 

计划编制 勘察企业资质、设计企业资质 

（同等业绩） 工程指导 

工程监察 监理企业资质（同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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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香港企业“直接提供服务”投标资格比对表 

序

号 

企业分类（参照香港发展局和屋宇署有关表述） 
比对内地企业资质、资格 备注 

企业性质 类别 组别 

1 

 

香港施

工企业 

香港发展

局屋宇署

注册 

承建商 

一般注册承建商 / 施工总承包序列建筑业企业（同等业绩） 

应在

备案

业务

范围

内承

揽工

程。 

专门承建商 

拆卸工程 同等业绩 

基础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同等业绩） 

地盘平整工程 同等业绩 

通风系统工程 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同等业绩） 

现场土地勘测工程 工程勘察行业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同等业绩） 

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 / 
承揽自贸区南沙片区内不超过港澳同等业绩指标的工程 

小型工程承建商(个人) / 

2 
香港施

工企业 
香港发展局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 

建筑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同等业绩） 

海港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同等业绩） 

道路及渠务 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不含给水工程）（同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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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盘平整 同等业绩 

水务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给水工程/同等业绩） 

3 
香港施

工企业 

香港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及专门

承造商 

电气装置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同等业绩） 

应在

备案

业务

范围

内承

揽工

程。 

空调装置 
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 

 （同等业绩） 

消防装置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同等业绩） 

工业用途电气装置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同等业绩） 

升降机、自动梯及

乘客输送带装置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同等业绩） 

低压电开关柜装置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同等业绩） 

场地勘探工程 工程勘察行业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同等业绩） 

土地打桩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同等业绩） 

钢结构工程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同等业绩） 

全包室内设计及装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同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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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程 

4 

香港咨

询或设

计类企

业 

在香港合法学（协）会登记 
比对其在港澳业绩，承揽自贸区南沙片区范围内不超过港澳同等

业绩的工程。 

应在

备案

业务

范围

内承

揽工

程。 



附件 2-1： 

澳门专业人士“直接提供服务”资格比对表 

序号 
澳门专业人士分类 

比对内地执业、专业资格 备注 
专业资格 注册资格 执行职务 

1 取得澳门建筑、

工程及城市规

划专业委员会

认可和登记的

专业资格 

土木工程师 

取得澳门土地

工务运输局注

册技术员资格 

①计划编制 

②工程指导 

③工程监察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有在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

注册为③执行工程监察职

务的，可认定为内地相关

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 

2 建筑师 注册建筑师 

3 电机工程师 注册电气工程师 

4 环境工程师 注册环保工程师 

5 消防工程师 注册消防工程师 



附件 2-2： 

香港专业人士“直接提供服务”资格比对表 

序号 
香港专业人士分类 

比对内地执业、专业资格 备注 
专业资格 组别 

1 名列《认可人士名册》 

建筑师名单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筑师 

 

工程师名单（土木界别）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工程师名单（结构界别） 注册监理工程师 

测量师名单（工料测量组）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 

测量师名单（建筑测量组） 注册监理工程师 

测量师名单（产业测量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结构工程师名册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 

岩土工程师名册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2 
名列香港结构工程师注册事务委

员会《结构工程师名册》 
/ 注册结构工程师  

3 名列香港岩土工程师注册事务委 /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员会《岩土工程师名册》 

4 
取得香港建筑师注册管理局（ARB）

注册证明文书的注册建筑师 
/ 注册建筑师  

5 
取得香港工程师注册管理局（ERB）

注册证明文书的注册专业工程师； 

屋宇装备界别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土木界别 注册土木工程师 

电机界别 注册电气工程师 

环境界别 注册环保工程师 

消防界别 注册消防工程师 

岩土界别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结构界别 注册结构工程师 

6 
取得香港测量师注册管理局（SRB）

注册证明文书的注册专业测量师 

工料测量组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测量组 注册监理工程师 

产业测量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 
取得香港园境师注册管理局注册

证明文书的注册园境师。 
/ 注册园境师（与港澳执业资格一致）  



8 注册承建商获授权签署人 / 
注册建造师（可担任与在香港同等业绩的项目负

责人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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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贸区南沙片区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和

专业人士备案指引（2021 版） 

 

一、备案对象 

取得香港、澳门工程及相关咨询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港

澳企业）和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以下简称港澳专业人士）。

具体包括： 

（一）澳门企业和专业人士 

1.澳门企业 

⑴取得澳门商业登记证并在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连续注

册 2 年及以上的咨询或设计类企业； 

⑵取得澳门商业登记证并在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连续注

册 5 年及以上的施工类企业。 

2.澳门专业人士 

⑴取得澳门建筑、工程及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认可和登记

的专业资格； 

⑵如涉及执行计划编制、工程指导、工程监察职务，则还

需取得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注册技术员资格。 

（二）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 

1.香港企业 

⑴取得香港商业登记证并连续经营不少于 2 年，在香港

合法学（协）会登记的咨询或设计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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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取得香港商业登记证并连续 5 年名列香港屋宇署《注

册承建商名册》的施工类企业。 

2.香港专业人士 

⑴认可人士； 

⑵名列香港结构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会《结构工程师名

册》； 

⑶名列香港岩土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会《岩土工程师名

册》； 

⑷取得香港建筑师注册管理局（ARB）注册证明文书（应

在有效期内）的注册建筑师； 

⑸取得香港工程师注册管理局（ERB）注册证明文书（应

在有效期内）的注册专业工程师； 

⑹取得香港测量师注册管理局（SRB）注册证明文书（应

在有效期内）的注册专业测量师（土地测量组除外）； 

⑺取得香港园境师注册管理局注册证明文书（应在有效期

内）的注册园境师。 

二、备案材料 

（一）澳门企业和专业人士 

1.澳门企业 

⑴澳门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开展服务

备案申请表（详见附件 3-1）；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 1 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

人签字确认。 

⑵港澳企业派驻自贸区南沙片区人员一览表（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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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填报须知：本表应包含企业派驻在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负责

人 1 名，前款所称澳门或香港专业人士不少于 2 名，以及其

他技术人员或非技术工作人员若干名。 

本表需提供原件 1 份，加盖公司印章。 

⑶公证文书或备案证明材料； 

已在前海或横琴通过备案的澳门建筑企业，可提交前海、

横琴备案证明材料代替公证材料；未在前海或横琴通过备案的

澳门建筑企业，需按以下要求提交公证文书： 

填报须知：须由中国委托公证人（澳门）出具，并经中国

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盖转递章；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澳门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发出的商业登记证明； 

②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发出的注册证明书； 

③港澳企业直接提供服务备案企业业绩汇总表（详见附件

3-3）。 

⑷办理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备案授权委

托书（详见附件 3-4）； 

填报须知：需原件加盖公司印章，姓名位置需手签。需同

时提供经办人加盖公司印章的身份证复印件。 

⑸职业责任专业保险证明材料（适用提供咨询或设计类企

业）； 

填报须知：保险理赔范围应包括自贸区南沙片区，按照实

际选择以下两种方式择其一提交： 

①职业责任专业保险保单（如属该项，应提供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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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告知承诺书（如属该项，有关证明可放宽至承揽工程后

2 个月内提交，详见附件 3-5）。 

2.澳门专业人士 

⑴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执业

备案申请表（详见附件 3-6）；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 1 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

人签字确认。 

⑵澳门居民身份证件； 

填报须知：需提供复印件 1 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

司印章。 

⑶澳门建筑、工程及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签发的专业证明

（卡）和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签发的执业注册证明书；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复印件 1 份（包括正反两面），加

盖公司印章。 

⑷个人履历； 

填报须知：应包含教育经历、在香港或澳门本地相关工作

经历及聘用机构、聘用日期、职衔等信息，申请人需签字确认。 

⑸在职证明文件； 

填报须知：本证明文件需提供复印件 1 份，加盖公司印

章；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择其一提交。 

⑹本人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上报须知：照片应为近半年内拍摄，正面免冠、背景为白

色。 

（二）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 



 - 5 - 

1.香港企业 

⑴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开展服务

备案申请表（详见附件 3-1）；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 1 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

人签字确认。 

⑵港澳企业派驻自贸区南沙片区人员一览表（详见附件

3-2）； 

填报须知：本表应包含企业派驻在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负责

人 1 名，前款所称澳门或香港专业人士不少于 2 名，以及其

他技术人员或非技术工作人员若干名。 

本表需提供原件 1 份，加盖公司印章。 

⑶公证文书或备案证明材料； 

已在前海或横琴通过备案的香港建筑企业，可提交前海、

横琴备案证明材料代替公证材料；未在前海或横琴通过备案的

香港建筑企业，需按以下要求提交公证文书： 

填报须知：须由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出具，并经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章；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香港税务局发出的商业登记证明； 

②香港屋宇署发出的注册承建商注册证明书（施工类企

业），香港合法学（协）会发出的登记证明文件（咨询和设计

类企业）； 

③港澳企业直接提供服务备案企业业绩汇总表（详见附件

3-3）。 

⑷办理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备案授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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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书（详见附件 3-4）； 

填报须知：需原件加盖公司印章，姓名位置需手签。需同

时提供经办人加盖公司印章的身份证复印件。 

⑸职业责任专业保险证明材料（适用提供咨询或设计类企

业） 

填报须知：保险理赔范围应包括自贸区南沙片区，按照实

际选择以下两种方式择其一提交： 

①职业责任专业保险保单（如属该项，应提供中文版本）。 

②告知承诺书（如属该项，有关证明可放宽至承揽工程后

2 个月内提交，详见附件 3-5）。 

2.香港专业人士 

⑴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执业

备案申请表（详见附件 3-6）；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 1 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

人签字确认。 

⑵香港居民身份证件； 

填报须知：需提供复印件 1 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

司印章。 

⑶前述第一条第（二）款第 2 点所列香港专业人士注册

证明书（卡）；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复印件 1 份（包括正反两面），加

盖公司印章。 

⑷个人履历； 

填报须知：应包含教育经历、在香港或澳门本地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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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及聘用机构、聘用日期、职衔等信息，申请人需签字确认。 

⑸在职证明文件； 

填报须知：本证明文件需提供复印件 1 份，加盖公司印

章；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择其一提交。 

⑹本人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上报须知：照片应为近半年内拍摄，正面免冠、背景为白

色。 

三、备案程序 

（一）受理形式 

1.港澳企业和专业人士首次递交备案申请，暂采用线下受

理形式，收取纸质资料； 

2.港澳专业人士可随企业同步备案，也可另行备案； 

3.港澳专业人士委托他人代办备案业务的，应一并填写

“办理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备案授权委托

书”。 

（二）受理窗口 

1.业务办理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中心（广州市南

沙区黄阁镇华梦街 6 号中国铁建环球中心 5 号楼）； 

2.业务咨询电话：020-39914086、020-39910644、

020-84986039。 

（三）办结时间 

备案 5 个工作日内办结，公示 3 个工作日。 

（四）结果反馈 

1.公示期间未收到负面信息反馈的，将获发《备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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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2.《备案认可书》有效期与港澳注册有效期一致； 

3.《备案认可书》可免费邮寄到内地城市或香港、澳门地

区。 

 

附件：3-1.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 

开展服务备案申请表 

3-2. 港澳企业派驻自贸区南沙片区人员一览表 

3-3. 港澳企业直接提供服务备案企业业绩汇总表 

3-4. 办理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 

     人士备案授权委托书 

3-5. 自贸区南沙片区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备 

     案告知承诺书 

3-6. 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 

片区执业备案申请表 

3-7. 港澳企业备案认可书（范本） 

3-8. 港澳专业人士备案认可书（范本） 
 
 



附件3-1-1：

公司全称：

商业登记证号码： 生效日期： 届满日期：

公司通讯地址：

公司电话： 个人

电子邮箱： 法律地位： 合伙

传真号码： 法人团体

有效年份：

拟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提供的工程建设领域服务范围

提交备案申请人员资料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

常住地址：

5
                                                                     （可增加行数填写）

其他， 具体说明：

1

2

3

4

澳门建筑师事务所

澳门测量师事务所

澳门园境师事务所

备案类型： 土地工务运输局注册编号：

澳门注册承建商

澳门工程建设顾问公司

澳门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开展
服务备案申请表



身　　份： 个人 合伙 董事 其他：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印章：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理由：

（公章） 年   月   日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1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人签字确认；
为完成本次申请，申请人还需一并提交以下材料（续后页）：

1.港澳企业派驻南沙新区人员一览表1份；

2.公证文书1份；

3.授权委托书1份；

4.职业责任专业保险证明材料1份（适用提供咨询或设计类企业）。

    本人（单位）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接
受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法律后果。



附件3-1-2：

公司全称：

商业登记证号码： 生效日期： 届满日期：

公司通讯地址：

公司电话： 法律地位： 个人

电子邮箱： 法律地位： 合伙

传真号码： 法人团体

备案类型： 香港注册承建商

承建商注册编号： 签发日期：

注册届满日期：

香港工程建设顾问公司

香港建筑师事务所

香港测量师事务所

香港园境师事务所

其他， 具体说明：

拟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提供的工程建设领域服务范围

提交备案申请人员资料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

常住地址：

身　　份： 个人 合伙 董事 其他：

1

2

3

4

5
                                                                （可增加行数填写）

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开展服务
备案申请表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印章：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理由：

（公章） 年   月   日 

1.港澳企业派驻南沙新区人员一览表1份；

2.公证文书1份；

3.授权委托书1份；

4.职业责任专业保险证明材料1份（适用提供咨询或设计类企业）。

    本人（单位）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接
受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法律后果。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1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人签字确认；
为完成本次申请，申请人还需一并提交以下材料（续后页）：



报送时间

1
填写驻自贸
区南沙片区
负责人

2
填写专业人
士

3
填写专业人
士

4

5

6

7

8

9

10

公司派驻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注：本页面可增加页数。

序
号

英文名 职位/专业资格 专业资格证书编号 业务（工作）范围

附件3-2：

港澳企业派驻自贸区南沙片区人员一览表

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码 备注中文名



工程质量安全
情况

结算金额
（11）

其他（
12）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7 □是 □否 

8 □是 □否 

9 □是 □否 

10 □是 □否 

    申报单位：（公章） 填表人：（姓名、电话）

填表日期： 申报单位电话：

附件3-3-1：

港澳企业直接提供服务备案企业业绩汇总表(适用澳门企业)

企业类别：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施工企业□  工程监理□   工程造价□     业绩所在地区： 澳门

核查内容

主要技术指标

后附填表说明

中标时间
（中标通知书
编号）   （

7）

开竣工时间/
勘察设计工作
始末时间   （

8）

中标价
（9）

是否存在
该项目（

6）
实际完成
单位（
10）

是否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

(13)

序
号

项目名称
（1）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2）

业主方
（3）

业主方
联系地址
（4）

业主方联
系人及固
定电话（

5）



工程质量安全
情况

结算金额
（11）

其他（
12）

核查内容

主要技术指标中标时间
（中标通知书
编号）   （

7）

开竣工时间/
勘察设计工作
始末时间   （

8）

中标价
（9）

是否存在
该项目（

6）
实际完成
单位（
10）

是否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

(13)

序
号

项目名称
（1）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2）

业主方
（3）

业主方
联系地址
（4）

业主方联
系人及固
定电话（

5）

          ②如属设计企业，设计范围（内容和工作量）、建筑类型、项目规模、项目复杂程度和相关技术参数（单体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
           总建筑面积、地下空间、附件式人防等）。

填表说明：1.按照申报事项在“企业类别”上打“√”。企业业绩应按业绩所在地分别归集填报。即：所形成的业绩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分别形成的，分别归集填报。

          2.（1）~（5）、（7）~（9）、（11）、（12）项由企业填报，其中（12）项“其他”填写该项业绩考核的技术指标，（6）、（10）项
           企业不用填写（由公证单位把关）。第（13）可以公司董事声明方式，提交给公证。

          3.业绩汇总表应加盖公司印章并连同电子版（EXCEL格式）随申请备案的其他材料一并上报。

          4.第（12）项内容应包括，但不仅限于：

          ①如属勘察企业，勘察项目类型（岩土工程、水文地质或工程测量）、勘察范围（内容和工作量）、项目规模、主要技术人员和设备配备、
            项目复杂程度和相关技术参数。

          ③如属施工企业，承包类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或劳务分包）、工程规模、项目复杂程度和相关技术参数（建筑物/构筑物高度、层数、
           单体建筑面积、单跨跨度、总建筑面积、基坑深度等）、施工机械和质量检测设备配置、施工组织方式。专业承包项目还需要提供相应专业技术
           指标，举例，如属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序列，则需提供地基类型，处理深度，单桩设计荷载，开挖深度，上部构造物或建筑高度等数据。

          ④如属监理（监察）企业，工程性质、工程规模及技术指标（占地面积、建筑物高度、建筑物层数、跨度、单项工程建筑面积）、项目复杂程度、
            监理工作范围和内容，工程检测检验设备配置。

          ⑤如属造价企业，工程性质、工程规模及技术指标（占地面积、建筑物高度、建筑物层数、跨度、单项工程建筑面积）、项目复杂程度、
            提供服务范围和内容（项目经济评估、投资估算、概预算编制和审核、工程量清单、招标底价或投标报价编制审核等），专业技术人员配置。



工程质量安全
情况

结算金额（
11）

其他（
12）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7 □是 □否 

8 □是 □否 

9 □是 □否 

10 □是 □否 

    申报单位：（公章） 填表人：（姓名、电话）

序
号

项目名称（
1）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2）

业主方
（3）

业主方  联
系地址（

4）

业主方联系
人及固定电
话（5）

是否存在该
项目（6） 实际完成单

位（10）

是否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

(13)

附件3-3-2：

港澳企业直接提供服务备案企业业绩汇总表（适用香港企业）

企业类别：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施工企业□  工程监理□   工程造价□     业绩所在地区：香港

核查内容

主要技术指标中标时间
（中标通知书
编号）   （

7）

开竣工时间/
勘察设计工作
始末时间   （

8）

中标价
（9）



工程质量安全
情况

结算金额（
11）

其他（
12）

序
号

项目名称（
1）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2）

业主方
（3）

业主方  联
系地址（

4）

业主方联系
人及固定电
话（5）

是否存在该
项目（6） 实际完成单

位（10）

是否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

(13)

核查内容

主要技术指标中标时间
（中标通知书
编号）   （

7）

开竣工时间/
勘察设计工作
始末时间   （

8）

中标价
（9）

填表日期： 申报单位电话：

          ③如属施工企业，承包类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或劳务分包）、工程规模、项目复杂程度和相关技术参数（建筑物/构筑物高度、层数、
           单体建筑面积、单跨跨度、总建筑面积、基坑深度等）、施工机械和质量检测设备配置、施工组织方式。专业承包项目还需要提供相应专业技术
           指标，举例，如属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序列，则需提供地基类型，处理深度，单桩设计荷载，开挖深度，上部构造物或建筑高度等数据。

          ④如属监理（监察）企业，工程性质、工程规模及技术指标（占地面积、建筑物高度、建筑物层数、跨度、单项工程建筑面积）、项目复杂程度、
            监理工作范围和内容，工程检测检验设备配置。

          ⑤如属造价企业，工程性质、工程规模及技术指标（占地面积、建筑物高度、建筑物层数、跨度、单项工程建筑面积）、项目复杂程度、
            提供服务范围和内容（项目经济评估、投资估算、概预算编制和审核、工程量清单、招标底价或投标报价编制审核等），专业技术人员配置。

填表说明：1.按照申报事项在“企业类别”上打“√”。企业业绩应按业绩所在地分别归集填报。即：所形成的业绩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分别形成的，分别归集填报。

          2.（1）~（5）、（7）~（9）、（11）、（12）项由企业填报，其中（12）项“其他”填写该项业绩考核的技术指标，（6）、（10）项
           企业不用填写（由公证单位把关）。第（13）可以公司董事声明方式，提交给公证。

          3.业绩汇总表应加盖公司印章并连同电子版（EXCEL格式）随申请备案的其他材料一并上报。

          4.第（12）项内容应包括，但不仅限于：

          ①如属勘察企业，勘察项目类型（岩土工程、水文地质或工程测量）、勘察范围（内容和工作量）、项目规模、主要技术人员和设备配备、
            项目复杂程度和相关技术参数。

          ②如属设计企业，设计范围（内容和工作量）、建筑类型、项目规模、项目复杂程度和相关技术参数（单体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
           总建筑面积、地下空间、附件式人防等）。

后附填表说明



 

负责人：指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有权签字人，如委托人为自然人，可不填写。 
 

附件 3-4： 

 

 

办理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备案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      （公司/委托人名称）现委托   （公

司/委托人姓名）到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

区（具体办理事件）         。受委托人在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

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

关的法律责任。授权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人）名称： 

负责人： 

受委托人：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公司/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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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自贸区南沙片区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备案 
告知承诺书 

（用于港澳设计或咨询类企业备案） 
 

第一部分  行政机关的告知 
 

    本行政机关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办事依据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港澳工程

及相关咨询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第（四）款要求“咨询或者设计类企业已购买职业责任专业保险
的理赔覆盖地域范围包含自贸区南沙片区或承诺在承接工程业
务后 2 个月内补交理赔覆盖地域范围包含自贸区南沙片区的职
业责任专业保险材料”。 

二、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有关要求，港澳企业（咨询或设计类）在自贸区南沙片

区备案，申请人应当提交已购买的理赔覆盖地域范围包含自贸区
南沙片区的职业责任专业保险证明材料，一般表现为职业责任专
业保险保单。 

经研究，该项材料现予纳入告知承诺范围，申请人经承诺，
先行提交《港澳企业申请备案承诺书》和其他材料即可办理备案，
后续职业责任专业保险保单可于承揽工程后两个月内报送至南
沙自贸区建设主管部门。 

三、监督管理 
申请人应在承揽工程后两个月内，将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证

明资料补交至本行政机关，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拒不履行承
诺的，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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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港澳企业的承诺 
 

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申请备案承诺书 
 

 申请企业名称：                                     ； 

 企 业 性 质 ：                                     ； 

 法定代表人  ：                                     ； 

 注 册 地 址 ：                                     ； 

 办 公 地 址 ：                                     ； 

 联 系 电 话 ：                                     ； 

 联  系  人  ：                                     ； 

 主要投资人  ：                                     。 

l、本企业对贵单位告知的内容已全面、清楚了解，承诺严

格履行，接受贵单位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2、本企业承诺在承揽工程后两个月内，提交职业责任专业

保险保单，理赔覆盖范围包括自贸区南沙片区，并保证所提交的

资料均真实、有效。 

3、本企业己知晓并愿意遵守有关设计和咨询企业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 

4、以上承诺是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如有不实，愿意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 

                          承诺企业（盖章）：  

                       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6-1：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常住地址：

职   位：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专业证明编号： 登记日期：

土地工务运输局注册编号： 注册年份：

申请备案的执业资格：

加入的学会、协会或商会信息（若有）：

已获取的其他执业资格（若有）：

申请人标准签名：

申请人需同该申请表一并提交以下材料：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理由：

    本人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接受南沙
新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公章） 年     月      日 

自贸区南沙片
区建设和交通
局备案意见

3.个人履历
填报须知：应包含教育经历、在香港或澳门本地相关工作经历及聘用机构、聘用日期、职衔等
信息，申请人需签字确认。
4.在职证明文件
填报须知：本证明文件需提供复印件1份，加盖公司印章；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择其一提交。

5.本人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上报须知：照片应为近半年内拍摄，正面免冠、背景为白色。

1.澳门居民身份证件；
填报须知：需提供复印件1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司印章。

2.澳门建筑、工程及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签发的专业证明（卡）和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签发的
执业注册证明书；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复印件1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司印章。

执行工程指导的澳门注册技术员 注明专业职衔：

执行工程监察的澳门注册技术员 注明专业职衔：

执行计划编制的澳门注册技术员 注明专业职衔：

受聘企业/单位名称：

澳门工程及相关咨询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执业
备案申请表

澳门居民身份证号：



附件3-6-2：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常住地址：

职   位：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注册编号： 注册有效期至：

认可人士注册编号： 届满日期：

申请备案的执业资格：

香港认可人士

香港注册结构工程师

香港注册岩土工程师

香港注册建筑师

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 注明专业组别

香港注册专业测量师 注明专业组别

香港注册园境师

注册承建商获授权签字人

加入的学会、协会或商会信息（若有）

已获取的其他执业资格（若有）：

申请人需同该申请表一并提交以下材料：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     理由：

5.本人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上报须知：照片应为近半年内拍摄，正面免冠、背景为白色。

    本人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接
受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标准
签名：

自贸区南沙
片区建设和
交通局备案

意见

1.香港居民身份证件；
填报须知：需提供复印件1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司印章。

2.香港专业人士注册证明书（卡）；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复印件1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司印章。

3.个人履历；
填报须知：应包含教育经历、在香港或澳门本地相关工作经历及聘用机构、聘用日期、职衔
等信息，申请人需签字确认。
4.在职证明文件
填报须知：本证明文件需提供复印件1份，加盖公司印章；劳动合同或在职证明择其一提交。

受聘企业/单位名称：

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执业
备案申请表

香港居民身份证号：



附件 3-7-1： 
澳门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 

备案认可书 
 

             备案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法律地位）：                  

企业在澳门经营地址： 

企业在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注册届满日期：                      

企业在澳门备案类型： 

 

 

企业驻南沙负责人： 

备案生效日期：                    备案失效日期： 

自贸区南沙片区备案业务范围： 

 

 
 
 
重 
要 
提 
示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1.备案业务范围：由企业提供的公证文书确定。 

2.信息查询：请登录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系统查询。 

3.投资建议：请投资方根据企业资质类别对应的实际业绩委托选用。 



附件 3-7-2： 
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 

备案认可书 
 

             备案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法律地位）：                  

企业在香港经营地址： 

商业登记证编号及届满日期：                      

企业在香港备案类型： 

 

 

企业驻南沙负责人： 

备案生效日期：                    备案失效日期： 

自贸区南沙片区备案业务范围： 

 

 

 

 
重 
要 
提 
示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1. 备案业务范围：由企业提供的公证文书确定。 

2. 信息查询：请登录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系统查询。 

3. 投资建议：请投资方根据企业资质类别对应的实际业绩委托选用。 



附件 3-8： 

港澳工程及相关咨询专业人士备案认可书 
 

          备案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港澳执业资格名称及有效期: 

 

港澳执业资格注册编号： 

 

认可人士注册编号及有效期（选填）： 

 

自贸区南沙片区备案范围： 
 
 
 
 
重 
要 
提 
示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XXXX 年 X 月 X 日 

 

照  片 

1.备案范围：由港澳专业人士在港澳注册的执业资格确定。 

2.信息查询：请登录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系统查询。 

3.执业要求：港澳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直接提供服务，应当加入已在

自贸区南沙片区备案的港澳企业或者具备相应资质的内地企业。 



附件 4：港澳企业和专业人士备案认可书范本 

 



附件5-1-1：

公司全称：
商业登记证号码： 生效日期： 届满日期：
公司通讯地址：

公司电话： 【 】 个人
电子邮箱： 法律地位： 【 】 合伙
传真号码： 【 】 法人团体

有效年份：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印章：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理由：

年   月   日 

澳门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开展服务
备案申请表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

注：如涉及到公司全称、通讯地址、公司电话、电子邮箱、传真号码、商业登记证号
码、商业登记证生效日期、届满日期、法律地位等信息变更，请分别在以下信息中注
明。

一、企业基本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二、企业备案类型              有修改【 】         无修改【 】

土地工务运输局注册编号：
澳门注册承建商

澳门工程建设顾问公司

澳门建筑师事务所

3.涉及新增备案业绩的，需提供新增业绩的公证材料；

澳门测量师事务所

澳门园境师事务所

其他， 具体说明：

4.授权委托书1份（必须行政管理机关人员或其他有相关权限人员授权委托）。
    本人（单位）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
规，接受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
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本人           （中文名），为                             ①公司的
②，本公司于      年     月     日获发自贸区南沙片区《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
企业资质备案认可书》，现已近有效期/有以下信息发生变更，申请换发新证。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公章）

三、企业拟在南沙新区提供的工程建设领域服务范围    有修改【 】         无修改【 】

1                                                                 （可增加行数填写）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1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人签字确认；
为完成本次申请，申请人还需一并提交涉及到变更的要素资料：

1.涉及到企业基本信息变更的，需提供最新商事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2.涉及到企业备案类型变更或续期的，需提供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出具的注册文件（复印件加盖



附件5-1-2：

公司全称：

商业登记证号码： 生效日期： 届满日期：
公司通讯地址：

公司电话： 【 】 个人

电子邮箱： 法律地位： 【 】 合伙

传真号码： 【 】 法人团体

【 】

签发日期： 注册届满日期：

【 】

【 】

【 】

【 】

【 】 其他， 具体说明：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印章：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理由：

年   月   日 

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企业在自贸区南沙片区开展服务
备案申请表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

    本人           （中文名），为                             ①公司的
②，本公司于      年     月     日获发自贸区南沙片区《香港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
企业资质备案认可书》，现已近有效期/有以下信息发生变更，申请换发新证。

注：如涉及到公司全称、通讯地址、公司电话、电子邮箱、传真号码、商业登记证号
码、商业登记证生效日期、届满日期、法律地位等信息变更，请分别在以下信息中注
明。
    如企业基本信息无变更，可不填写，勾选无修改后，用 / 代替即可。

一、企业基本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二、企业备案类型              有修改【 】         无修改【 】
是否名列香港政府认可名册:
1.AACSB【 】 2.EACSB【 】 3.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 】 4.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及专门承造商【
】

香港注册承建商 承建商注册编号：

香港工程建设顾问公司

香港建筑师事务所

香港测量师事务所

香港园境师事务所

三、企业拟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提供的工程建设领域服务范围 有修改【 】         无修改【 】

1                                                                 （可增加行数填写）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原件1份，加盖公司印章，申请人签字确认；
为完成本次申请，申请人还需一并提交涉及到变更的要素资料：

1.涉及到企业基本信息变更和备案续期的，需提供最新商事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2.涉及新增备案业绩的，需提供新增业绩的公证材料；
3.授权委托书1份（必须行政管理机关人员或其他有相关权限人员授权委托）。
    本人（单位）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接受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公章）



附件：5-2-1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常住地址：

职   位：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专业证明编号： 登记日期：

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编号： 届满日期：

【 】 注明专业职衔：

【 】 注明专业职衔：

【 】 注明专业职衔：

加入的学会、协会或商会信息（若有）

已获取的其他执业资格（若有）：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     理由：

澳门工程及相关工程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执业
备案续期、变更信息申请表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

注：如涉及到个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常住地址、受聘企业、公司地址、公
司联系电话、注册有效期、执业资格等信息变更，请分别在以下信息中注明。
    如个人基本信息和受聘企业信息无变更，可不填写，勾选无修改后，用 / 代替
即可。
一、个人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号：

二、加入企业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受聘企业/单位名称：

三、注册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②如属加入企业变更，需提供新的在职证明文件一份；
③如属新增执业资格备案，需提供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发出的执业资格证明文件。

申请备案的执业资格（有修改【 】 无修改【 】）：

执行计划编制的澳门注册技术员

执行工程指导的澳门注册技术员

执行工程监察的澳门注册技术员

    本人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接受
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后果。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标准
签名：

    本人           （中文名），于      年     月     日获发自贸区南沙片区
《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现已近有效期/有以下信息发
生变更，申请换发新证。

1.如属续期，申请人需同本申请表一并提交以下材料：

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发出的注册执业资格证明文件；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复印件1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司印章。
2.如属其他信息变更，申请人需同本申请表一并提交以下资料：
①如属个人姓名变更，需提供本人新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附件：5-2-2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常住地址：

职   位：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注册编号： 注册有效期至：

认可人士注册编号： 届满日期：

【 】 香港认可人士

【 】 香港注册结构工程师

【 】 香港注册岩土工程师

【 】 香港注册建筑师

【 】 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 注明专业组别

【 】 香港注册专业测量师 注明专业组别

【 】 香港注册园境师

【 】 注册承建商获授权签字人

加入的学会、协会或商会信息（若有）

已获取的其他执业资格（若有）：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     理由：

香港工程及相关咨询专业人士在自贸区南沙片区执业
备案续期、变更信息申请表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

注：如涉及到个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常住地址、受聘企业、公司地址、公
司联系电话、注册有效期、执业资格等信息变更，请分别在以下信息中注明。
    如个人基本信息和受聘企业信息无变更，可不填写，勾选无修改后，用 / 代替
即可。
一、个人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号：

二、加入企业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受聘企业/单位名称：

三、注册信息          有修改【 】        无修改【 】

申请备案的执业资格（有修改【 】 无修改【 】）：

1.如属续期，申请人需同本申请表一并提交以下材料：

    本人对申请表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接受
自贸区南沙片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材料虚假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后果。

（自贸区南沙片区建设和交通局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标准
签名：

    本人           （中文名），于      年     月     日获发自贸区南沙片区
《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现已近有效期/有以下信息发
生变更，申请换发新证。

香港专业人士注册证明书（卡）；
填报须知：本表需提供复印件1份（包括正反两面），加盖公司印章。
2.如属其他信息变更，申请人需同本申请表一并提交以下资料：
①如属个人姓名变更，需提供本人新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②如属加入企业变更，需提供新的在职证明文件一份；
③如属新增执业资格备案，需提供香港专业人士注册证明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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